
附件四、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

 

肖像權使用

同意書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(被拍攝者/未成年者其監護人) 

同意並授權拍攝者拍攝、使用、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，拍 

攝者用以參加滬尾藝文休閒園區「光影滬尾・映見淡江」影像

競賽之相關活動。本人並同意，該作品之著作權歸拍攝者所有，

拍攝者得不限時間、地點、方式，將含有本人肖像之影像用於

展覽、公開發表、網路刊登、宣傳推廣等用途，且不另行通知或

給付報酬。 

 

本人確認上述授權為無償且不可撤回，並不影響本人其他人格

權益。  

此致  

將捷文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即主辦單位） 

 

 

 

立書人(法定代理人)簽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日期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